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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港合作要有效地進行，建立粵港高層非正式會議機制至為重要。粵港兩地體制存在差

異，雖然香港方面的最高決策層為行政長官，但廣東方面最高決策層實際上不僅有政

府，還有黨委，因此必須都在兩地政府合作的決策層中有所體現，才能確保決策層的對

應和高度的一致性。這在《粵港合作框架協議》也有提及，確立了粵港高層會晤安排，

但是這一安排實際上是對以往粵港高層（包括廣東省委書記、省長和香港行政長官）每

年在全國「兩會」、在廣東舉辦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期間舉行會晤形式的肯定，沒有進行

進一步的完善。事實上，缺乏正式的決策機制，通過高層不定期會晤依然難以確保粵港

政府合作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。因此，有必要正式設立粵港兩地最高領導人（即中共廣

東省委書記、廣東省省長與香港政府行政長官）經常性協商會晤機制，可參照亞太經經

濟合作組織的方式，設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機制。一是定期會晤，就合作事宜討論磋商；

二是不定期會晤，就有關重大緊急問題進行溝通。隨時就關係到兩地長遠發展、合作戰

略和重大項目進行深入交流和協商，達成共識和原則。會晤後，須發表正式文件，交粵

港合作的有關機構具體執行。 

 

完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機制。在以往合作中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的定位並不明確，既有

決策層，也有執行層。必須進一步將粵港合作聯席會議進一步定位為一般的決策機構，

主要就是負責將粵港高層非正式會議形成的決策，加以具體分解，開展部署。根據聯席

會議的主要議題確定參會人員，而非按照現有模式，基本是省政府各部門都有份參與，

而是按照會議部署工作的要求來確定參會人員，為了加強各市與香港的對口交流合作，

可適當加大珠三角主要城市參會人員的比例。 

 

設立粵港合作秘書處。為了輔助粵港決策層工作，銜接好粵港高層非正式會議機制和粵

港合作聯席會議的關係，也為了更好地貫通粵港決策層與執行層、諮詢層、監督層的溝

通聯繫，有必要設立粵港合作首腦會議秘書處作為常設機構，直接向兩地最高領導人負

責，從而擺脫對兩地政府、業界等各方面的依賴，更加超脫出來，保證粵港高層決策的

有效性。根據目前粵港政府合作機制的基礎，可考慮將原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聯絡辦公室

直接更名為粵港合作秘書處，負責籌備粵港高層非正式會議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，銜接

負責日常工作，協調解決合作中的問題，秘書處由粵港政府派員組成。 

 

建立專門研究策劃團隊。為了強化粵港合作的發展和規劃能力，除了以更開放的態度來

接納規劃作為一種放下工具外，亦需要從資源上作出配合，粵港政府應共同成立專門研

究和策劃合作的團隊。（未完待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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